
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英語課程能力分級教學實施要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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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 為推動本校通識英文課程適性分級教學，提升學生英語能力，特

訂定「宏國德霖科技大學英語課程能力分級教學實施要點」(以

下簡稱本要點)。  

二、 本要點實施對象為本校日間部四技修習校訂通識必修大一英文課

程學生。  

三、 凡本校日間四技部大一新生，皆須參加於新生入學輔導期間辦理

之英語能力分級測驗，由通識教育中心外語組依學生測驗成績高

低，將學生依系為單位分為進階(A)、基礎(B)兩級，並於開學前

公布分級班級名單。未參加分級測驗者，一律列入基礎(B)級，

不得異議。  

四、 重修生一律列入基礎(B)級、轉學生及復學生先修讀原班課程，

經授課教師檢定英語能力後得於開學兩週內調整編級，調整名單

由通識教育中心外語組彙送教務處。  

五、 學生均須依上述分級及分班上課，不得要求轉班，若未依照規定

修課，所修之英語文學分將不予承認。  

六、 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

